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2〕53号

申请人:周常俊,男,1981年10月26日出生。

住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沈阳路194号。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新华路15号。

法定代表人:丛军，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邵华，系该局工作人员。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2年8月10日作出的《关于周常俊投诉大连华星源祥和食品有限公司处理情况回复》（以下简称回复）不服，于2022年8月24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做出的回复。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依法立案查处违法行为并书面告知处理结果。

申请人称：2022年7月16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一封投诉举报信，认为其于2022年7月14日购买的“鲜烤鱿鱼”执行标准为GB/T23497鱿鱼丝，该标准感官要求“组织紧密适度，呈丝条状”，而涉案产品属于片状，不符合标准规定，误导了消费者，违反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标准化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2022年8月11日，被申请人通过电子邮箱做出回复，认定涉案产品合法，其依据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只能证明企业具有生产资质，不能证明所有的产品都合格。被申请人依据的检测报告只有封面和第3页，且无检测机构公章，载明的配料与申请人投诉举报的产品配料不同，净含量不同，不同批次的报告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申请人未能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全面、客观、公正履行法定职责，其行为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请求依法支持申请人诉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投诉举报信后，进行了调查核实。大连华星源祥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举报人）提供了涉案产品鲜烤鱿鱼申请《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发证检验报告、食品生产许可证（2013年）副页等材料。被申请人认为，发证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为鲜烤鱿鱼产品按标准检验符合发证条件，且《食品生产许可证（2013年）》明确许可生产的食品品种明细有“GB23497-2009鲜烤鱿鱼”，按照食品生产许可相关规定，被举报人关于生产该产品的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食品生产许可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案涉产品符合GB23497-2009标准，不存在违法行为，被申请人已经履行法定职责。

经审理查明：2022年7月14日，申请人因生活需要购买了大连华星源祥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鲜烤鱿鱼”三份。2022年7月20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一封投诉举报信，投诉举报事项为依法查处被投诉举报人大连华星源祥和食品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并书面回复投诉举报人，投诉举报理由为购买的“鲜烤鱿鱼”执行标准为GB/T23497鱿鱼丝，而产品属于片状，不符合标准规定，误导了消费者。2022年7月22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2022年8月10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周常俊投诉大连华星源祥和食品有限公司处理情况回复》并于2022年8月11日通过电子邮件向申请人送达，回复内容如下：被申请人进行了调查核实，大连华星源祥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举报人）提供了涉案产品的检验报告、食品生产许可证副页、申证单元情况一览表。检验报告食品标签项目食品名称一项，鲜烤鱿鱼单项结论合格；产品标准号一项GB/T23497单项结论合格。2013版食品生产许可证副页中食品品种明细GB23497-2009鲜烤鱿鱼经抽样检验合格，符合食品生产许可条件。申证单元情况一览表可以看出食品品种名称鱿鱼丝，产品标准代号GB/T23497-2009，按该标准生产的所有具体品种有鲜烤鱿鱼、鱿鱼丝、炭烤鱿鱼。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现场核查报告中现场核查结论水产制品鱿鱼丝GB/T23497核查结论通过。综上所述涉案产品鲜烤鱿鱼符合GB/T23497-2009。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案涉产品购物小票、案涉产品图片、《投诉举报信》、快递物流截图、《关于周常俊投诉大连华星源祥和食品有限公司处理情况回复》、电子邮箱网站截图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市场监督管理相关投诉举报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时提出投诉和举报，或者提供的材料同时包含投诉和举报内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投诉和举报予以分别处理。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第三十一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规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2年7月22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2022年8月10日，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周常俊投诉大连华星源祥和食品有限公司处理情况回复》未决定对申请人的投诉是否受理，亦未决定对申请人的举报是否立案，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周常俊投诉大连华星源祥和食品有限公司处理情况回复》，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作出处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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